
附件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举行《德宏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年）》听证会的听证报告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2月5日）

为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行政决策行为，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0年1月20日组织召开了《德宏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年）》听证会（以下简称“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听证会第1号公告。2020年1月2日，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上发布了《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举行<德宏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年）>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的名额及其产生方式、听证时间、听证地点等相关内容。

（二）发布听证会第2号公告。2020年1月14日，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上发布了《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举行<德宏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年）>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名单等事项。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0年1月20日15:00-17:30，在芒市勇罕街5号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杨忠承主持，参加听证会的听证人有5名，分别是：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经科负责人赵云峰、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评审中心主任方燕达、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主任科员聂爱华、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科长周文、规划编制单位代表彭梅；听证监察人德宏州州委督查室副处级督查专员李木变、德宏州司法局法治调研与督察科副科长陈莎；听证会记录员为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张惠娟。 

参加本次听证会的34人，实到34人，其中听证代表26人。（其中州人大1名，州政协1名，律师代表1名，其他相关单位代表21名，群众代表2名），旁听人员5名，新闻媒体1家到会，符合法定要求。

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第一、听证员宣布听证会纪律；

第二、听证主持人就听证事项作说明；

第三、听证人就听证稿的主要内容作说明；

第四、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听证决策人或起草部门负责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就听证代表的发言内容和有关情况进行询问，听证代表回答询问。

第五、请听证监察人就本次听证会进行发言。

第六、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第七、听证人、听证代表、听证监察人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字核定。

三、听证代表意见建议情况

听证会上，26名听证代表进行了准备充分、联系实际、观点明确的发言，对《德宏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年）》均表示支持和赞同，总体认为《德宏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年）》既是德宏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又是对国家和省乡村振兴战略各项重大部署的细化落实。规划的发布将成为全州各县市各部门编制地方规划、专项规划和编制实施方案的重要依据。

经过梳理，26名听证代表提出了15条意见和建议，经整理，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如下：
对以下意见建议予以采纳：

    1.对德宏州乡镇村名录的表有异议。建议：将五个农场根据属地管理划分到各县市。

    采纳情况：根据州农垦局提供名单将五个农场纳入德宏州乡镇、村名录。
2.根据州民政局掌握的村委会数是337个，对比规划中的336个村，少了陇川护国乡的护国村委会。建议：更正数字。

采纳情况：按照州民政局提供的数据进行修改。

3.第25页战略目标专栏2-2中的指标问题。“自然村”中第5点“提高污水治理率”指标应更加准确点；“自然村”中第9点“管理和引领乡规民约”，应将“管理和引领”替换成“制约或约束”；“自然村”中第10点“实现脱贫”改为“实现全脱贫”；“行政村”中第11点“配备两名乡村医生（其中配备1名女村医）”，不应分性别；“乡（镇）”中每个乡镇设置敬老院是否科学，目前现在实行的是分片设置敬老院。       

采纳情况：采纳以上建议，按照州民政局提供的数据进行修改。
4.文稿内容及表述方面：一是文稿还有些错漏，比如说文字、标点、还是有些错误；二是表述上面要与时俱进，不能还用着以前旧的思想，比如说在140页我们以前说的是互联网+党建，从今年实施的是智慧党员三年行动计划；148页贯彻条例，在规划中要紧扣中央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进行贯彻落实。
    采纳情况：根据提出的建议再次进行校对，根据新的内容进行调整。
5.产业发展的数字有出入，如：咖啡种植面积到2022年发展27万亩，我们只能稳定在11万亩，规划上定的指标太高，是否能完成我们希望规划更有可操作性，规划的指标设定和相关职能部门再对接，具体相关数据下来提供给你们，如果不是约束性指标，稍微提高一下，尊重职能部门提供的指标数据，但应考虑终期评估的问题.

采纳情况：按照州委农办提供的指标、数据进行修改。

6.一是附表1的第16页“完善流域农产品质量的流域农产品”，未听说流域农产品，建议删除“流域”；二是第120页整治乡容镇貌，改善道路安全问题，在国道上晒谷子的问题太突出，规划上提一下老百姓晒谷子问题；三是规划未提艾滋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没提到，应该增加这部分内容。
采纳情况：删除“流域”两个字；按照提出建议在规划中进行增加。
7.对文本的深度广度完善，建议初中辍学率控制3%修改为1.8%，强化边境管理跨境管理加上疾病防控的问题是否能加入到规划里如何防控疾病的措施。
采纳情况：按照提出建议在规划中进行修改、增加。
8.一是第122页“一、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议写为六块对应着省上来；二是“村容村貌”中五中村庄类型第50页与126页存在不一致；三是第132页“四好农村路”建设是否要提，目前是州上不再做，交由县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开展；四是对于农村宅居地与农用地篇幅建议增加。
采纳情况：根据提出的建议再次进行校对、修改。
9.第5页、第8页，一带一路几处出现表述不一致，希望文字表述更精修一下，压缩规划的片幅；第11页表题下面第一句话加入““十三五”以来”。

采纳情况：按照提出建议在规划中进行校对、修改。

10.建议专栏2-3农水90%，专栏4-3调到0.52；农村饮水放在民生改善项目中，把梁河县、芒市规到农村水渠综治项目当中；
采纳情况：按照提出建议在规划中进行修改。
11.附件中建设增加两个项目“木材精深加工项目”“特色种苗项目”。

采纳情况：按照提出建议在规划中进行增加。
12.规划第150页三非人员清理加进规划中。
采纳情况：按照提出建议在规划中进行增加。
13.第107页去掉“党政干部”一词；各县市都要建农产品交易中心。
采纳情况：按照提出建议在规划中进行修改。

   （二）对以下意见建议不予采纳：

1.产业发展项目的设计是否合理。
回复情况：接到省上的乡村振兴规划是2018年，但通知时间、文本编制的滞后，再加之反复修改征求意见，导致编制的时间过长，使指导思想、项目表存在变数。目前省上给的指导性意见是框架性的，考虑到今后争取项目是长期过程，所以我们考虑将规划里的项目盘子做大，以应对今后省上项目投向的改变。

第30页：“两区一线”提法需要做修改；第59页论述不够清楚，希望再修改提炼一下；第105页未提及农村劳动力，建议增加；工信基础设施建议加入5G建设。

回复情况：一是“两区一线”是省规划确定的内容；二是关于“农村劳动力”不是人才振兴的内容，如果要增加篇幅更长，省规划也没有写。

听证会上，听证监察人就本次听证会进行了发言，认为本次听证会严格按照听证会的相关规定进行，听证会合法、真实、有效。本次听证会主持人作了总结发言，认为本次听证会各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达到了本次听证会的目的。

特此报告。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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